附件1：

第十三届中国开渔节渔文化旅游工艺品创意设计

大赛作品评选办法及标准

为确保第十三届中国开渔节渔文化旅游工艺品创意设计大赛的权威性和公正性，维护主办单位和参评者的合法权益，本次大赛由专家评选最后确定，具体评审办法及标准规定如下：

一、评审标准：

（一）符合参赛作品要求，切合大赛主题，富有渔文化特色，构思新颖，富有创意，高雅者胜。

（二）报送作品内容健康向上，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符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

（三）原材料和制作成本相对低廉，适宜批量生产；在批量生产后，按当前本地劳动力、材料、能源等现价成本加上适当利税后计算的单件普通品售价不超过500元，价低者胜。

（四）参赛作品为原创，产品单体精巧，美观大方，便于携带。

（五）报送相关文字材料简练明了，表述清楚，主题关联性密切。

二、评审原则：

（一）以评委会最终统计得票数多者为获奖作品。

（二）评委坚持评选标准，公正无私，遵照既定程序进行认真评选。

（三）评委坚持不打听作品单位、作者姓名，不泄露评选过程及争议内容。

（四）评选过程凡遇评委所在单位或本人作品被评定、被涉及时，评委对其作品可进行陈述与辩解，但无权参加投票。

（五）评委发现作品有违规的提出说明依据，交评审委员会审议。

三、评选程序：

（一）由大赛组委会组织专员对作品进行筛选。

（二）专家评委对入围参评作品进行无记名投票。

（三）评审委员会办公室根据评委所填写的选票进行分类记票，并按作品得票数由高到低进行排列确定获奖作品名次，如作品的票数并列，则重新对此作品投票。

（四）各项候选获奖作品产生后，须对候选获奖作品进行一次综合复议通过。有争议的作品由专家评审委员会主任提议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后被否定的候选获奖作品由最终一轮评选出得票数次之的作品作为该项候选获奖作品进行表决。

（五）各等级奖项评出后，经专家评审委员会主任验证并签字后，方可确认为本届评选获奖作品。

四、参赛作品否定：

（一）违背国家相关法规及有关规定的作品。

（二）符合抄袭行为的作品。

（三）低级趣味的作品。

（四）不符合本次参评规定的作品。

（五）如发现上述情况，一经确认，经评委讨论审定通过，取消其参赛资格。

五、附  则

（一）参评声明

本次评选不收取任何评审费用。

（二）评审纪律

所有评委均应严格执行评审纪律，独立评判；遵守保密制度，评审结果由组委会统一发布，严禁自行泄露评审结果。

（三）本办法由组委会办公室负责修订、解释。

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归主办方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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